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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88_B8_E7_BB_8F_E8_c33_39499.htm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

规范证券经营机构股票承销业务活动,贯彻稳健经营原则,保护

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根据国家有关法律和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

二条 证券经营机构应当依照本办法从事股票承销业务及其相

关业务活动。 第三条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

监会)负责本办法的监督执行。 证券交易所应当配合证监会对

作为其会员的证券经营机构的股票承销业务进行监管。 第四

条 本办法所称证券经营机构,指依法设立的可经营证券业务、

具有法人资格的证券公司和信托投资公司。 本办法所称证券

专营机构,指前款所称的证券公司.证券兼营机构,指前款所称

的信托投资公司。 第五条 本办法所称股票承销业务,指证券

经营机构依照协议包销或代销发行人发行的股票以及证监会

核准的其他具有股票性质、功能的证券的行为。 第二章 承销

资格 第六条 证券经营机构从事股票承销业务,应当取得证监

会颁发的《经营股票承销业务资格证书》(以下简称"资格证

书")。 第七条 证券经营机构申请从事股票承销业务,应当同时

具备下列条件: (一)证券专营机构具有不低于人民币2000万元

的净资产,证券兼营机构具有不低于人民币2000万元的证券营

运资金。 (二)证券专营机构具有不低于人民币1000万元的净

资本,证券兼营机构具有不低于人民币1,000万元的净证券营运

资金。 本办法所称净资本的计算公式为: 净资本=净资产-(固

定资产净值 长期投资)×30%-无形及递延资产-提取的损失准

备金－证监会认定的其他长期性或高风险资产。 本办法所称



净证券营运资金是指证券兼营机构专门用于证券业务的具有

高流动性的资金。 (三)三分之二以上的高级管理人员和主要

业务人员获得证监会颁发的《证券业从业人员资格证书》。

在未取得《证券从业人员资格证书》前,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1

、高级管理人员具备必要的证券、金融、法律等有关知识,近

二年内没有严重违法违规行为,其中三分之二以上具有三年以

上证券业务或五年以上金融业务工作经历. 2、主要业务人员

熟悉有关的业务规则及业务操作程序,近二年内没有严重违法

违规行为,其中三分之二以上具有二年以上证券业务或三年以

上金融业务的工作经历。 (四)证券经营机构在近一年内无严

重的违法违规行为或在近二年内未受到本办法规定的取消股

票承销业务资格的处罚。 (五)证券经营机构成立并且正式开

业已超过半年.证券兼营机构的证券业务与其他业务分开经营

、分帐管理。 (六)具有完善的内部风险管理与财务管理制度,

财务状况符合本办法第三十一条 、三十二条 规定的风险管理

要求。 (七)具有能够保障正常营业的场所和设备。 (八)证监

会要求的其他条件。 第八条 证券经营机构从事股票承销业务

过程中担任主承销商的,除应当具备第七条 规定的条件外,还

应同时具备下列条件: (一)证券专营机构具有不低于人民

币5000万元的净资产和不低于人民币2000万元的净资本,证券

兼营机构具有不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的证券营运资金和不低

于人民币2000万元的净证券营运资金。 (二)取得证券承销从

业资格的专业人员或符合前条 第(三)项条件的主要承销业务

人员至少6名,并且应当有一定的会计、法律知识的专业人员

。 (三)参与过三只以上股票承销或具有三年以上证券承销业

绩。 (四)在最近半年内没有出现作为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的主承销商而在规定的承销期内售出股票不足本次公开发

行总数20%的记录。 牵头组织承销团的证券经营机构或独家

承销某一只股票的证券经营机构为主承销商。 第九条 符合前

述条件的证券经营机构申请取得资格证书,须向证监会报送下

列文件: (一)由证监会统一印制的《经营股票承销业务资格申

请表》. (二)机构批设机关颁发的《经营金融业务许可证(副

本)》. (三)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

本)》. (四)由机构批设机关核准的公司章 程. (五)内部风险与

财务管理制度情况说明. (六)由具有从事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

师事务所出具的净资产或净证券营运资金验资证明. (七)由具

有从事证券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上年末资产

负债表、损益表和财务状况变动表. (八)法定代表人、主要负

责人及主要业务人员的《证券业从业资格证书》或简历、专

业证书等. (九)最近一年股票承销业务或最近三年证券承销业

务情况的说明材料. (十)证监会要求的其他文件。 第十条 证监

会自收到完整申请资料后的三十个工作日内根据本办法对申

请文件进行审查。经审查符合条件的,由证监会颁发资格证书.

经审查不符合条件的,不予颁发资格证书,且半年内不受理其重

新申请。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

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